








附件2
剧本娱乐活动备案指南
为加强剧本娱乐经营场所管理，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依据《文化和旅游部 公安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应急管理部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加强剧本娱乐经营场所管理的通知》（文旅市场发〔2022〕70号）等有关规定，编制本指南。

一、适用范围

本指南适用于剧本娱乐活动的备案。备案性质为事后告知性备案，即申请单位递交材料符合申报要求，就予以备案。

二、申请事项

剧本娱乐活动备案。

三、实施机关

县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
四、备案要求

（一）备案单位为已向所在地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领取营业执照（经营范围为“剧本娱乐活动”）的剧本娱乐经营场所。

（二）自经营之日起30个自然日内，将场所和剧本脚本等信息通过全国文化市场技术监管与服务平台（网址：http://ccm.mct.gov.cn，以下简称“平台”），报经营场所所在地县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备案。

（三）新增剧本脚本，或者已备案的剧本脚本内容发生实质性变化的，自使用之日起30个自然日内报原备案部门备案。

（四）备案单位变更经营场所地址、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信息或者终止经营活动的，应当依法到市场监管部门办理变更登记或者注销登记，并到原备案部门实施变更或注销标记。

五、备案材料

采取不见面、无纸化、一站式网上备案模式。

（一）剧本娱乐经营场所信息

填写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机构类型、营业执照、单位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以及经营场所名称、地址、面积、楼层等信息。

上传材料：

上传营业执照扫描件（或照片）、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身份证件扫描件（或照片）。

2. 上传体现剧本娱乐活动场景、道具的照片或视频（限单个文件50M以内的flv、png、jpg、jpeg、bmp、pdf、mp4且总数不能超过10个）。
（二）剧本脚本信息
填写剧本脚本名称、版号/书号（非必填，有版号书号的应填写）、作者、版权来源、主题、类型、类别、主要内容、适龄范围（12+，16+，18+）、委托办理人信息等。

备注：

1. 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代表人委托其他人办理的，应当填写委托代理人信息；

版权来源选择自主原创、版权方授权；

剧本脚本类型为桌面剧本、沉浸式剧本（实景场地）、密室逃脱；脚本主要指密室逃脱的故事背景、人物介绍、对白等文字材料；

剧本脚本类别为盒装、城市限定、全国独家、城市独家或者其他；

剧本脚本主题为现实、历史、架空、革命、欢乐、情感、悬疑、益智或者其他；
拟备案剧本脚本数量较多的，可在平台下载EXCEL表，填写后批量导入。
（三）连锁企业信息

连锁企业的子公司或分公司可以简化备案手续。母公司或总公司备案过的剧本脚本信息，子公司或分公司可以选择添加，不用重复备案。
（四）自审相关信息

备案单位应当建立内容自审制度，对剧本脚本以及表演、场景、道具、服饰等进行内容自审，并做出自审承诺。

六、备案证明

备案通过后，平台自动生成“备案登记证明”。“备案登记证明”包含备案号、经营单位名称、场所名称、场所地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首次备案日期和备案电子标识等内容。备案电子标识为二维码，扫描二维码可查看已备案剧本娱乐经营场所及剧本脚本信息。备案单位下载“备案登记证明”后，使用A4纸自行打印。

备案变更

（一）经营场所信息变更
选择变更项（经营单位名称、类型、营业执照有效期、经营场所地址、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证件类型及号码、联系方式等），填写变更信息即可。

上传材料：

变更后的营业执照扫描件（或照片）；

变更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的，上传新的身份证件扫描件（或照片）。

（二）内容实质性变化

同一剧本脚本变更的，选择变更项、填写变更信息；新增剧本脚本的，除不用填写场所等主体信息外，与初次备案填报方式基本相同，也可批量导入。

（三）连锁企业变更

连锁企业的母公司或总公司因内容发生实质性变化更新剧本脚本备案信息后，子公司或分公司无需进行变更操作；子公司或分公司使用母公司新增剧本脚本的，需要进行添加操作。

（四）停止运营剧本脚本

不再运营使用的剧本脚本，应当及时在平台“剧本库”内对该剧本脚本进行停止运营标注操作。

八、报备流程

    （一）备案单位进行注册，按照平台要求录入信息并上传备案材料；

（二）剧本娱乐经营场所所在地的县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收到备案申请后，对备案单位填报信息和上传材料进行形式审核；

    （三）若填报信息和上传材料有问题，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通过平台内互动消息告知备案单位信息填报错误或上传材料不合格之处，申报单位根据要求进行补充修改；

    （四）材料齐全后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在10个工作日内确认，并由系统发放“备案登记证明”。

    九、其他要求
（一）已备案的剧本娱乐经营场所应当在场所内明显位置悬挂或者张贴“备案登记证明”。剧本娱乐经营场所的单位名称、场所名称、场所地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等信息发生变更的，需要下载变更后的“备案登记证明”，并替换原“备案登记证明”悬挂或者张贴于场所显著位置。

（二）剧本娱乐经营场所信息发生变动、剧本脚本内容实质性发生变化的，剧本娱乐经营场所应当自变更之日起30日内向平台进行备案。

（三）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对检查中发现的剧本娱乐经营场所已被吊销营业执照、经营场所改做他用、人员设备已清空或失去场所使用权等确已不再继续经营的，应当在平台进行标注清理（在查询页面查询到经营主体并点击按钮进行标注）。

（四）“剧本娱乐活动备案操作手册”可点击平台右上角的“操作手册”处进行下载。



